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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决摘要  

律政司司长 (申请人 ) 诉  汤伟雄及其他人 (答辩人 ) 
由律政司司长转交的法律问题 2020 年第 1 号 ; [2021] HKCA 404 

裁决  ：对转交上诉法庭的法律问题给予肯定的答案  
聆讯日期  ：2021 年 1 月 25 日  
判决日期  ：2021 年 3 月 25 日  

背景  

1. 2019 年 7 月 28 日，一个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公众集会在遮打
花园举行。下午 3 时许，大批人士违反前述不反对通知书的所订条件，
离开集会，西行前往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下午 5 时 20 分
左右，警方在德辅道西西区警署外向东设置封锁线，以防止任何未经批
准集结。与此同时，大批示威者在警察封锁线前方的西边街与正街之间
的德辅道西集结。控方案情指，在下午 5 时 20 分至晚上 7 时左右，上
述示威者的扰乱秩序行为演变成破坏社会安宁的行为。

2. 晚上 7 时许，警方沿德辅道西行车道向东展开扫荡及驱散行动。其时，
集结的示威者开始向警方投掷物件。特别战术小队人员发现一些示威者
从德辅道西逃入奇灵里 (与德辅道西成垂直线的一条毗邻小巷 )後，随即
追入奇灵里，最後转往西源里 (与德辅道西成垂直线的另一小巷 )，在西
源里 18 号对开死巷尽头铁栏处发现并当场拘捕第一至第三答辩人。

3. 第一至第三答辩人在区域法院法官郭启安 (原审法官 )席前审讯後，被裁
定暴动及非法集结罪 (作为交替控罪 )(分别违反《公安条例》(第 245 章 )
第 19 及 18 条 )罪名不成立。原审法官裁定各答辩人无罪，其中一个理
由是《公安条例》第 18 及 19 条已将普通法的共同犯罪计划原则 (涵盖
不在现场的犯案者 )豁除於暴动及非法集结罪之外。

牵涉的法律问题  

4. 律政司司长 (申请人 )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 221 章 )第 81D 条将
以下法律问题转交上诉法庭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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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陈锦成 (2016) 19 HKCFAR 640 案所阐明的
普通法共同犯罪计划原则，是否适用於《公安条例》第 18 条下的
非法集结罪及第 19 条下的暴动罪；以及  

 (2) 如问题 (1)的答案是肯定的，则在施君龙及其他人  诉  香港特别行
政区  (2004) 7 HKCFAR 475 案所阐明的原则，即普通法共同犯罪
计划下的被告人大可不必在现场出现也要负上刑责，是否适用於
非法集结及暴动罪。  

 

5. 第一至第三答辩人同意在法律程序中使用其姓名。  

 

律政司就法院的裁定的摘要  

(上诉法庭的判决全文 (只有英文版 )载於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3450
8&QS=%2B&TP=JU)  

6. 法庭对上述两条问题均给予肯定的答䅁。首先，法庭裁定，作为一个普
通法的概念，除非法规订明或隐含地排除共同犯罪计划原则，否则该原
则适用於所有罪行，不论是普通法还是成文法的罪行 (第 3 段 )。至於该
原则是否适用於《公安条例》第 18 及 19 条，则属法例诠释的问题 (第
37 段 )。  

 

7. 法庭指出，就普通法下的非法集结及暴动罪行而言，从犯或共同犯罪计
划的参与者的法律责任与主犯相同。法庭在分析《公安条例》第 18 及
19 条的立法历史後，裁定立法机关的原意必然是保留有关普通法规则
适用於非法集结及暴动的法定罪行，因为该规则促进维持公共秩序的法
定目的 (第 54 段 )。法庭尤其同意申请人以下陈词：  

 “ 56. ……现今的非法集结及暴动变化无常，其参与者众，各有角色，
有时分工甚为仔细。部分人在现场亲身参与非法集结或暴动，部分
人协助或教唆现场参与者，部分人甚或不在现场，但根据共同犯罪
计划原则显然是参与者，举例如下：  

  (1) 非法集结或暴动的主脑，负责遥距监控事态，及在现场指挥
或指示现场参与者。  

  (2) 为非法集结或暴动提供资金或物资的人。  

  (3) 透过电话形式或在社交媒体上散播讯息鼓励或宣传非法集结
或暴动的人。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34508&QS=%2B&TP=JU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34508&QS=%2B&TP=JU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34508&QS=%2B&TP=JU&ILAN=sc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34508&QS=%2B&TP=JU&ILA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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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现场附近为参与者提供後援 (例如收集装备丶砖头丶汽油
弹丶其他武器，以及供参与者使用的其他物资 )的人。  

  (5) 在附近把风提醒参与者注意警方推进或部署的人。  

  (6) 驾车接载参与者逃离现场的人。  

   

  以上所列并非尽录了所有情况。  

   

  57. 上述参与者担当的角色不论为何，均曾与主犯互相配合，故
须分担主犯的实际作为及罪责。若把共同犯罪计划原则豁除於第
18 及 19 条外，使上述参与者无须承担相关法律责任，有关非法
集结及暴动的法律便会出现重大漏洞。维持公共秩序的公众利益
亦会严重受损 , 若非受到难以补救的破坏，。这不可能是制定第 18 
及 19 条的立法原意。”  

 

8. 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刑事基础 (例如传统的从犯规则或预备性质罪行 )，并
不会否认共同犯罪计划原则的独特功能 (第 58 段 )。而且，由於《公安条
例》第 18 及 19 条的立法原意没有含糊之处，法庭认为避免在存疑的情
况下施加惩罚的规则并不适用 (第 60 段 )。  

 

9.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梁国华  [2012] 5 HKLRD 556 案 [及香港特别行
政区  诉  梁天琦  [2020] 4 HKLRD 462(上诉法庭 )案中阐述有关非法集
结和暴动的“共同目的” (或通称“集体性质” )的要求关乎主犯，而非
排除关乎从犯或共同犯罪计划参与者的一般普通法原则 (第 66 段 )。法
庭亦不同意应用经扩大的共同犯罪计划原则会使非法集结与暴动的区
别变得模糊。 (第 73 及 74 段 )。  

 

10. 就过度检控而言，法庭指出当和平示威沦为非法集结或暴动，和平的参
与者或旁观者应在合理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离开现场。参与者或旁观
者如纯粹基於一些合理理由或因现场的实际情况而继续留在现场，无须
负上法律责任，然而一旦参与使用暴力或威吓使用暴力，便须负上法律
责任。这对不在场的人亦然。法庭因此裁定，应用传统的从犯规则或共
同犯罪计划原则并不会导致过度检控 (第 77 至 81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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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至於社交媒体使用普及这点，法庭重申，言论自由并非绝对，不会使以
行使自由作掩饰，藉鼓励或宣扬其事而参与非法集结或暴动的人免除责
任。如有足够证据证明他们在从犯原则或共同犯罪计划原则下的法律责
任，他们便逾越了法律允许的界线，不再是无辜者 (第 82 及 83 段 )。  

 

律政司  
刑事检控科  
2021 年 4 月  


